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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注册制下提高

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规则”）、发行

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

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

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

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2023年审计报

告和发行人出具的2023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来源于第三方专

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

人关注并独立做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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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2023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且截

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3吉利01（

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15555.SH 

债券简称 23吉利01 

债券名称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亿元） 10.00 

债券余额（亿元） 1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39%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

整后票面利率情况（如

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

整权）

无 

起息日 2023年6月19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支付一起偿付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4年至2026年间每年的6月19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 / 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

级 
AAA / AAA 

 



 

4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牌

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自23吉利01发行之日起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事项。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汽车新

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电动机制造；

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

批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机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

；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业务培训 (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

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 

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49,807,231.77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39,799,019.38万元。2023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1,439,314.42万元，实

现净利润1,021,402.43万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2023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末 2022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32,314,567.36 25,550,596.67 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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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合计 34,490,100.55 30,517,112.14 13.02% 

资产总计 66,804,667.91 56,067,708.81 19.15% 

流动负债合计 33,058,465.00 25,304,056.05 30.6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110,939.21 12,748,626.65 -5.00% 

负债合计 45,169,404.21 38,052,682.69 18.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635,263.71 18,015,026.12 20.1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265,393.52 8,972,283.01 25.56% 

营业收入 49,807,231.77 40,626,870.76 22.60% 

营业利润 1,439,314.42 957,346.05 50.34% 

利润总额 1,434,216.40 1,110,802.16 29.12% 

净利润 1,021,402.43 923,453.51 10.6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75,227.06 635,648.70 -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963,637.69 3,274,522.26 82.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10,343.91 -4,953,294.50 -9.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3,542.99 1,506,140.56 -75.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990,333.74 -297,639.13 432.73% 

资产负债率（%） 67.61 67.87 -0.38% 

流动比率 0.98 1.01 -3.19% 

速动比率 0.76 0.76 -0.73%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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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

下表所示： 

表：23吉利0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15555.SH 

债券简称：23吉利01 

发行金额：10.00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

用于偿还发行人短期融资券“22吉利SCP004

”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

于偿还发行人短期融资券“22吉利SCP004”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调整募集资金用途。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临时补流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各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四）募集资金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故不涉及现场检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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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 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40,626,870.76万元和 49,807,231.77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923,453.51万元和

1,021,402.43万元。2022年度和2023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分别为3,274,522.26万元和5,963,637.69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

运作规范，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

较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

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

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期债券还本付息

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

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无债券设有增信机制安排。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发行人制定如下偿债保障措施：1、发行人作出资信维持承诺，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内，不发生如下情形：发行人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减资超过原注册资本

20%以上、分立、被责令停产停业的情形；2、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违

反资信维持承诺情形的，发行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以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相关要求；

3、当发行人发生违反资信维持承诺、发生或预计发生将影响偿债能力相关事项

的，发行人将在 2 个交易日内告知受托管理人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4、发行人

违反资信维持承诺且未在半年内恢复承诺的，持有人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约定

采取负面事项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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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触发投

资者权益保护条款约定的承诺事项。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设

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

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15555.SH 23吉利01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

率为按年付息，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支付一起

偿付 

本期债券的

付 息 日 为

2024 年 至

2026年间每

年的 6 月 19

日 

3（年） 
2026年6月19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23 吉利 01 不涉及本息偿付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自 23 吉利 01 发行之日起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自 23 吉利 01 发行之日起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未出现重大事项。详情请见本

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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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自 23 吉利 01 发行之日起至报告期末，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

有关的其他事项。 

 




